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则
　（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文化部、公安部发布）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章　总则

[bookmark: 1]　　第一条　古建筑是国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《消防监督条例》的精神，为加强消防管理工作，保护古建筑免遭火灾危害，特制订本规则。
[bookmark: 2]　　第二条　各级重点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、古墓葬中保留有地面建筑的保护单位，均属本规则管理范围。
　　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革命纪念建筑物、博物馆及各类文物保管陈列单位也适用本规则。
[bookmark: 3]　　第三条　古建筑的消防工作，要贯彻从严管理、防患未然的原则。
[bookmark: 4]　　第四条　爱护国家公共财产是我国公民的神圣义务。每个公民都要时刻提高警惕，防止古建筑发生火灾。 
第二章　组织领导

[bookmark: 5]　　第五条　古建筑的消防工作，由各古建筑管理与使用单位具体负责。当地市、县文物管理部门负责领导。
　　地方公安机关予以监督管理和业务技术指导。
[bookmark: 6]　　第六条　各古建筑的管理与使用单位，要把预防火灾列为整个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切实做到同计划、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总结、同评比，使防火工作做到经常化、制度化。
[bookmark: 7]　　第七条　古建筑管理与使用单位的行政领导人，即为该单位的防火安全负责人，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。
　　其具体任务是：
　　一、贯彻执行国家和当地政府发布的消防法规和有关指示；
　　二、认真实行逐级防火负责制和岗位防火责任制；
　　三、领导制订和督促实施各项防火安全管理制度；
　　四、领导开展防火宣传教育，普及消防知识；
　　四、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，及时整改火险隐患；
　　六、组织领导专、兼职消防人员和群众性义务消防队开展工作；
　　七、负责规划配置消防器材设备和水源设施；
　　八、领导制订灭火计划，发生火灾时及时组织有效的扑救。
　　参予火灾原因调查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改进工作。
[bookmark: 8]　　第八条　各古建筑的管理与使用单位，应根据范围、任务大小，配备专职或兼职的消防管理干部，建立群众性义务的消防组织，定期教育训练，开展经常性的自防与联防活动。做到平时能防火，有灾能及时扑救。
[bookmark: 9]　　第九条　凡在古建筑单位工作的职工和宗教职业者，均须具有基本的防火与灭火知识，积极参予消防活动，并作为工作考核的一个条件。
[bookmark: 10]　　第十条　古建筑管理与使用单位的消防设施和各项防火活动经费，在本单位管理费中开支。如需设置重大的消防安全设施，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拨款解决。 
第三章　预防火灾

[bookmark: 11]　　第十一条　凡古建筑的管理、使用单位，必须严格对一切火源、电源和各种易燃、易爆物品的管理。
　　禁止在古建筑保护范围内堆存柴草、木料等易燃可燃物品。严禁将煤气、液化石油气等引入古建筑物内。
[bookmark: 12]　　第十二条　禁止利用古建筑当旅店、食堂、招待所或职工宿舍。
　　禁止在古建筑的主要殿屋进行生产、生活用火。
　　在厢房、走廊、庭院等处需设置生活用火时，必须有防火安全措施，并报请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批准。否则一律取缔。
[bookmark: 13]　　第十三条　在重点要害场所，应设置“禁止烟火”的明显标志。
　　指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古建筑，如要点灯、烧纸、焚香时，必须在指定地点，具有防火设施，并有专人看管或采取值班巡查等措施。
[bookmark: 14]　　第十四条　在古建筑物内安装电灯和其他电器设备，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批准，并严格执行电气安全技术规程。
　　已经引入电源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要补办审批手续。凡违反消防安全要求的，必须限期拆除或另行安装。
[bookmark: 15]　　第十五条　凡与古建筑毗连的其他房屋，应有防火分隔墙或开辟消防通道。
　　古建筑保护区的通道、出入口必须保持畅通，不得堵塞和侵占。
[bookmark: 16]　　第十六条　古建筑需要修缮时，应由古建筑的管理与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制订消防安全措施，严格管理制度，明确责任，并报上级管理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后，才能开工。在修缮过程中，应有防火人员值班巡逻检查。遇有情况及时处理。
[bookmark: 17]　　第十七条　为预防雷击引起火灾。在高大的古建筑物上，应视地形地物需要，安装避雷设施，并在每年雷雨季节前进行检测维修，保证完好有效。
[bookmark: 18]　　第十八条　各古建筑的管理与使用单位，应结合单位实际情况，制订消防安全管理的具体办法，明文公布执行。 
第四章　灭火

[bookmark: 19]　　第十九条　古建筑保护区，必须设有相当数量的消防用水。
　　在城市有消防管道的地区，要参照有关规定的要求，设置消火栓。
　　在缺乏水源的地区，要增设消防水缸，修建蓄水池。
　　供古建筑消防用水的天然水源，要在适当地点修建可供消防车吸水的码头。
　　原有的天然水源，应妥善维护，保障消防用水。
[bookmark: 20]　　第二十条　古建筑管理与使用单位应根据需要，配备相应的灭火器具与报警设施。在收藏、陈列珍贵文物的重点要害部位，要根据实际需要，逐步安装自动报警与灭火装置，定期测试，保持完好。
[bookmark: 21]　　第二十一条　公民在发现火警时，应迅速报警，并立即进行扑救。
　　起火单位的领导人，必须及时组织力量，迅速有效地进行扑救。邻近单位和群众均应积极支援。 
第五章　奖惩

[bookmark: 22]　　第二十二条　认真执行本规则，在预防火灾中工作积极、成绩显著；在灭火战斗中英勇机智、表现突出，使国家财产免受重大损失者，主管部门应予表彰和奖励。
[bookmark: 23]　　第二十三条　违反本规则，对防火工作放任自流、玩忽职守；以及引起火灾，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者，应分别情节轻重，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纪律处分。或由公安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 
第六章　附则
[bookmark: 24]　　第二十四条　本规则由文化部、公安部联合制订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文化、公安部门可结合当地情况，制订实施细则。
[bookmark: 25]　　第二十五条　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